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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 渡 区 卫 生 健 康 局

A类

主动公开

官卫函〔2022〕6号

关于政协官渡区十届一次会议第 101095号
提案答复的函

马明星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促进“官渡区生物医药、卫生健康产业发展

专家库”建设的建议》提案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提案主要内容

由卫生健康局牵头，主要面向产业人才遴选卫生健康领域的

专业人士，建立初步规模为 20-30人的专家库，专业领域覆盖各

临床医学、医学检验、慢病管理、康复养老等。

二、工作现状

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昆明市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监

督管理工作，充分发挥各领域专家在实验室设立、备案、运行过

程中的风险评估、技术咨询、论证评审等方面的作用，切实提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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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市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管理水平，扎实筑牢生物安全底线，市卫

健委于 2021 年成立了昆明市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专

家库，我区有两名医学检验师为专家库成员。

根据卫生部《医疗质量控制中心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卫医

政发〔2009〕51号）（下称《办法》）、省卫生厅《云南省省级

医疗质量控制中心管理规定》（下称《规定》）等有关文件精神,，

为进一步完善官渡区医疗机构医疗质量管理，参照省、市医疗质

量控制中心设置情况，我局已于 2022年成立了昆明市官渡区药

事医疗质量控制中心、产科医疗质量控制中心、医院感染管理医

疗质量控制中心、儿科医疗质量控制中心 4个专业医疗质量控制

中心。

根据《昆明市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综合组关于转发

新冠肺炎聚集性疫情中医药防治工作指引的通知》（昆应疫指综

发〔2022〕30号）要求，为进一步健全官渡区疫情防控救治中西

医协作指挥机制，完善中医应急医疗专家队伍协同协作机制，建

立中药应急保障机制，畅通疫情防控救治信息共享机制和中医药

参与疫情防控宣传机制。2022年参照市级中医药防控救治组和中

医应急医疗专家队伍设置情况，我局组织相关专家并起草《官渡

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关于成

立官渡区新冠肺炎聚集性疫情中医药防控救治组和中医应急医

疗专家队伍的通知》，目前已报区疫情工作领导小组进入发文流

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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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以上提到的专家库、质控中心和专家组，我局会视实际情

况适时组织辖区内相关专家筹备组建其它卫生健康领域的专家

库。

感谢您对政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2022年 6月 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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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政协提案委，区政府目督办。

昆明市官渡区卫生健康局办公室 2022年 6月 2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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